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工程简况

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新湖农场北偏西 6.5公里，实际建设：

新钻井 1口，为永进 3-斜 2井，完钻井深 5875m。主要建设内容：钻前工程、

钻井工程、环保工程及相应地面配套设施及试油等，完钻后进入阶段性试油，验

收调查期间该井正常运行。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356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255万元，占总投资的 7.1%；

实际总投资 1784.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127.5 万元，占总投资的 7.1%，主要

用于废水治理、固体废物处理、噪声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

1.2 施工简况

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合同中要求，在确保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

度和资金的保障前提下，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中提出的污染防治

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0年 8月，新疆神州瑞霖环境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永进 3-平 14

等 5口探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20年 10月 14日，五家渠市生态环境局以“师市环函〔2020〕38号”文对

该工程予以批复。

本项目于 2021年 3月 16日开钻，2021年 6月 17日钻井完井，完钻后进入

阶段性试油，验收调查期间该井正常运行。

2023年 11月，建设单位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新疆水

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该工程竣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

2023年 11月，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本项目 1口探井（永

进 3-斜 2井）进行了现场检测和调查工作。

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2.1 信息公开

2021 年 6 月 20 日，建设单位对该工程的竣工日期进行了公示；2021 年 6

月 20日，建设单位对该工程的调试起止日期进行了公示，向公众初步公示本项



目建设进度。

2.2 公众参与渠道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建设单位采用电话（金云鹏，15288884143）

方式收集公众意见和建议。

2.3 公众意见处理

建设单位承诺会严格记录公众反遗意见或投诉、收到时间、渠道以及反馈或

投诉的内容，并及时处理或解决公众意见，给出采纳与否的情况说明。

本项目建设过程、验收调查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或投诉，表明公众支持该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

3 其他环境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况

3.1.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境保护组织机构

新春公司 QHSSE管理督查部有专职人员负责监督各管理区和计量集输中心

的安全环保工作，各基层单位配有安全环保工作人员。为了贯彻执行各项环保法

规，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的环保措施，结合该项目的

运营实际情况，新春公司建立健全了一系列 QHSSE管理制度。从现场调查的情

况看，项目各参建单位和属地管理单位的工作纪律都比较严明，工作人员持证上

岗，制定了巡检制度，有专人对各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此外，项目属地管

理单位不定期对项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2、环保设施运行调查，维护情况

为了确保各项设施的有效运行，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制定

了各类设备操作规程、设备运转记录、保养记录。现场操作人员根据各项制度进

行设备检修和保养，通过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该项目设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逐

级汇报及时解决问题，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3.1.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为了提高对重大事故和险情的应急救援处理能力，确保在发生事故时，采取

有效措施，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新春公司建立了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制定并不

断完善了各种事故发生后详细的应急预案。



项目属地管理单位对有可能突发的情况，编制了现场应急处置方案，配备了

控制污染的应急设备并保证其随时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组织相关职工进行了应

急培训，定期组织演练。

3.1.3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1、岩屑、废弃泥浆处置符合《油气田含油污泥及钻井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控

制技术规范》（DB65/T3999-2017）要求。钻井岩屑随泥浆一同进入泥浆不落地

系统处理，在井场进行固液分离，分离后的液相回用于钻井液配备，分离后的钻

井固废由山东奥友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乌苏分公司处理。

2、钻井废水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进行处理。钻井废水全部输送至“泥

浆不落地”泥浆槽中循环利用，完井后废水通过罐车拉运至春风一号联合站进行

处理，经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SY/T

5329-2022）中水质主要控制指标后回注地层，无外排。

3、钻井期间产生的废齿轮油、废机油、废润滑油和含油废物暂存于危废暂

存间，由新疆锦恒利废矿物油处置有限公司清运处理。

4、本项目施工期职工生活油田钻井队设置环保厕所（生活污水储存罐有效

纳污容积 6m3），由新疆熙祥运输有限公司定期清运处置。

5、生活垃圾集中在生活垃圾收集箱内，委托新疆熙祥运输有限公司定期清

运。

6、井场废水及固废清理完毕后，应急池、放喷池等临时设施清理防渗层后

覆土回填。

上述废水、固体废物清理完毕后，清理废水池等临时占地设施的防渗层，覆

土回填，恢复原有地貌。

3.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

1、生态

本项目实际占地均不超过环评预测占地面积。施工期严格控制占地面积，不

设临时弃土场及施工驻地，施工迹地进行恢复，井场内钻井设施及生活区进行拆

除清理，并进行平整恢复，目前逐步自然恢复。建设占地情况进行了补偿，建设

前后不改变生态功能区主要生态服务功能，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减缓措施。机械和人员活动

无超规作业现象，工程结束后，施工场地按原有土壤层次进行平整，植被得到有

效恢复。

（二）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钻井期间的废水主要来源于钻井作业时产生的钻井废水和生活污水。

井场废水主要为钻井废水，进入不落地处理系统处理，分离后的液相回用于

钻井液配备，循环利用，完井后废水通过罐车拉运至春风一号联合站进行处理，

经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SY/T 5329-2022）

中水质主要控制指标后回注地层，不外排；钻井期间，油田钻井队在井场生活场

地均设置了规范的移动旱厕（容积 6m3），定期拉运至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一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用于站内绿化，不外排。

2、废气

钻井期间的废气主要来源于钻井作业时柴油机组的燃烧废气、汽车尾气、

施工扬尘及事故放喷气。

柴油机组和汽车使用的是合格油品，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施工车辆行

驶过程中产生的扬尘，采取洒水降尘等措施防止扬尘污染；根据调查，该井

在钻井过程中，未发生井喷，不产生事故放喷废气。

3、噪声

本项目钻井期噪声主要产生于钻井作业及道路建设等施工活动中。其噪

声源主要包括钻井中的柴油发电机、柴油机及钻井设备，以及建设中的挖土

机、推土机、轮式装载车、电焊机等。

在钻井过程中，加强施工管理和设备维护，有效降低了噪声对环境的影

响，且井场周围 200m 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钻井期间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钻井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钻井泥浆岩屑、生活垃圾、废油及含油废

物等。

本项目钻井过程中均采用水基泥浆，废弃泥浆连同钻井岩屑一同进入随钻不

落地处理系统处理成泥饼，由山东奥友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乌苏分公司定期清



运无害化处置；井场和生活区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委托新疆熙祥运输有限

公司清运处置；钻井期间废齿轮油、废机油、废润滑油和含油废物暂存于危废暂

存间，委托新疆锦恒利废矿物油处置有限公司清运，规范化处置。

3.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3.3.1 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

3.3.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

3.4 其他措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措施。

4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不需要整改。

5 建议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组织演练，确保区域环境安全。

6 其它说明

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有 QHSSE管理部，全面负责公

司及各部门环境保护监督与管理工作，制定有《环境保护管理实施细则》、《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管理细则》等规章制度。2023年 7月 18日，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制定并颁布了《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于 2023年 7月 18日在昌吉回自治州生态环境局玛纳斯县分

局完成备案，备案编号：652324-2023-013-L。


